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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 (CPSC) is to take measures to reduce the risk of 

unreasonable harm and death related to consumer products, save lives, and ensure family safety. The definition of the scope 

of consumer products is the premise and foundation for CPSC to carry out consumer product safety supervision. Due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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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概 述

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以下简称CPSC）是美国国会根

据1972年《消费品安全法》成立的一个联邦独立

机构，其使命是保护公众免受与消费品相关的不

合理伤害风险。作为美国重要的产品安全监管机

构之一，40多年来，CPSC通过与国内外主要利益

相关者合作，利用其有限的资源，在促进产品安

全，降低产品安全危害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CPSC监管产品范围很广，对15,000多种消费品拥

有管辖权，此外还包括许多有害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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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PSC法定监管范围

依据《消费品安全法》《联邦危险物质 法》

《防毒包装法》，CPSC对下列产品、物质或包装拥

有管辖权。

1.1 《消费品安全法》下的消费品及其零部件

《消费品安全法》于1972年10月27日通过，以

后经过多次修订。该法是CPSC工作的总则，是所

有成文法中最重要的一部法，确立了CPSC的地位，

明确了其基本职权，授权该机构可制定标准和禁

令，并赋予CPSC在某些情况下寻求召回和禁销产

品的权力。

根据《消费品安全法》第3（a）（l）款，“消费

品”是指为以下目的生产或销售的物品或其零部

件：（1）出售给消费者，用于长期或临时房屋或住

所、学校、娱乐场所或其他地点，或（2）供在长期

或临时房屋或住所、学校、娱乐场所或其他地点的

消费者个人使用、消费或享用。但该词不包括：通

常不是为出售给消费者使用、消费或享受目的而生

产或分销的物品，以及由其他部门按照相关法律

进行监管的产品。

根据上述规定，消费品的零部件也在《消费品

安全法》管辖范围内，但必须是可作为某种意义

上的“成品”销售给消费者或供消费者使用的零部

件。如果发现消费品包含重大产品危害，CPSC建

议其零部件制造商、分销商和零售商应查明零部

件可能涉及的程度并将问题向CPSC报告。在任何

情况下，CPSC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责任，以评估

零部件与最终产品缺陷之间的因果关系。

根据法律或法规是否针对消费品明确了具体

的产品安全要求，委员会将其管辖范围内的消费

品分为管制产品（regulated product）和非管制产品

（unregulated product），管制产品包括儿童产品和

一般用途产品两大类。管制产品和非管制产品主

要是在进入市场前的要求不同，对部分管制产品，

要求其进入市场前需进行认证，非管制产品则无

此要求。进入市场后，CPSC对管制产品和非管制

产品的监管方式是一致的，包括采取多种方式识

别重大危害产品、开展调查、寻求召回并对违法行

为进行处罚等。

1.2 《联邦危险物质法》下的家用危险物质

《联邦危险物质法》于1960年7月12日通过，以

后经过多次修订。该法建立了有毒、有腐蚀性、易

燃或其他有害物质的监管框架，根据该法，委员会

有权宣布一种物质为危险物质，并对被宣布为危

险物质的标签进行管理。《联邦危险物质法》要求

对危险家用物质或产品贴上标签，提醒消费者注

意这些产品存在的潜在危险，并告诉他们需要做

什么来保护自己和孩子免受这些危险，以帮助消费

者安全储存和使用这些产品，并向他们提供有关

发生事故时立即采取的急救措施的信息。它还赋

予CPSC在法律要求的标签不足以保护消费者的情

况下，对儿童使用的危险物品、玩具或其他物品发

出禁令的权力。《联邦危险物质法》涵盖在合理可

预见的购买、储存或使用期间，可能被带到居住地

或其周围的产品，在车库、车棚或其他属于家庭的

建筑物中使用或储存的产品也包括在内。

产品是否必须贴上警示标签取决于产品性质以

及消费者可能会受到的任何危害。根据《联邦危险

物质法》第2(f)款的定义，危险物质包括以下几类。

（1）具 有毒性、易腐蚀性、刺激性、强致敏

性、可燃性或易燃性，或在分解、加热及其他情况

下会产生压力的任何物质或混合物，且这些物质

或混合物在通常或可合理预见的处理、使用过程

中，有可能导致严重人身伤害或引发严重疾病，包

括可合理预见的儿童吞食行为。 

（2）CPSC依据《联邦危险物质法》认定的符

合上述要求的任何物品。

（3）CPSC依据《联邦危险物质法》认定的足

够危险，且根据本法案需要加贴标签以保护公共

健康的用于某种特殊类别产品或包装中的任何放

射性物品。

（4）CPSC依据《联邦危险物质法》认定的具

有电气、机械或高温危险的儿童玩具或供儿童使

用的任何其他物品。

（5）任何含铅量超过0.2%的焊料。

家用危险物质不包括以下产品。

（1）《联邦杀虫剂、杀菌剂、杀鼠剂法》中规

·质量管理·



65

STANDARD SCIENCE2023, No.7

定的农药产品；

（2）《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中规定的

食品、药品和化妆品；

（3）作为燃料储存在容器内，用于家用供暖、

烹饪或制冷的物质；

（4）烟草及烟草制品；

（5）《1954年原子能法（修正案）》及根据该

法颁布的法规中规定的任何原料、特种核材料或

副产品材料。

1.3 《防毒包装法》下的家用物质儿童防护包装

《防毒包装法》于1970年12月30日通过，以后

经过多次修订。根据该法，如果发现某种家用物质

对儿童的危害程度或性质达到需要特殊包装来保

护儿童免受因处理、使用或吞入此类物质而导致

的严重人身伤害或严重疾病，同时这种特殊包装

在技术上可行的，委员会可根据该法制定此类家用

物质的儿童防护包装标准。

儿童防护包装是一种设计或构造为5岁以下

儿童在合理时间内很难打开或获得一定量有毒或

有害物质、但普通成人正常使用没有困难的包装，

CPSC对这些物质或产品的特殊包装拥有管辖权。

家用物质的范围包括：

（1）《联邦危险物质法》第2(f )款中定义的危

险物质；

（2）《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第201节中

定义的食品、药品或化妆品；

（3）储存在便携式容器中作为燃料用于房屋

的加热、烹饪或制冷的物质等。

根据《防毒包装法》，针对一些家用危险化学

品，包括药品，CPSC可要求其装置有儿童防护包装。

对于打开类似包装可能有困难的老人和残疾

人，允许一些产品以不符合标准的方式在零售店

进行销售，前提是产品上须附有不建议在有儿童

的家庭中使用的警告，同时还须提供符合标准规

定的同一产品。另外，儿童防护包装不适用于由医

生指导或应购买者要求开出的散装处方药。

2   非CPSC监管产品

根据某些法律的规定，有些产品不在CPSC管

辖范围内，即使是消费品，CPSC也并不是都有管

辖权。这些产品主要包括一下几项。

（1）飞机，由联邦航空管理局（FAA）负责；

（2）酒 精，由美国 酒 精 烟 草 税 收与贸易局

（TTB）负责；

（3）弹药、枪械（单独的枪支扳机锁除外），由

美国酒精、烟草与武器管理局（ATF）负责；

（4）放 射 性 物 品，由 美 国 核 管 制 委 员 会

（NRC）负责；

（5）汽车、卡车、摩托车、轮胎、汽车座椅（仅

用于道路车辆时），由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NHTSA）负责；

（6）食品、药品、生物制剂、医疗器械、化妆

品、兽医用品、电子产品辐射、烟草/烟草产品：由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负责，但CPSC对某些

产品的儿童防护包装有管辖权；

（7）传统肉，禽、蛋产品，由美国农业部食品

安全检验局（FSIS）负责；

（8）兽用疫苗和其他类型兽用生物制品，由美

国农业部动植物卫生检验局（APHIS）负责；

（9）工业、商业及农场专用产品，由美国职业

健康安全管理局（OSHA）负责；

（10）杀虫剂、杀鼠剂、杀菌剂，由美国环保署

（EPA）负责；

（11）船只（包括私人游艇），由美国海岸警卫

队（USCG）负责；

（12）工业化学品，由美国化学品安全与危害

调查委员会（CSB）负责；

（13）娱乐设施，由各州负责，但CPSC对移动

式娱乐设施拥有管辖权。

3   特殊情形下对消费品的界定

实践中，由于情况复杂，经常遇到某类产品是

否属于消费品以及是否在CPSC管辖范围内的问

题。一般来说，CPSC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通过

总法律顾问办公室发布咨询意见来解决。根据这

些咨询意见，涉及CPSC管辖权的相关问题主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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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以下几个方面。

3.1  非安全性问题

CPSC关注的是产品安全问题，其主要目的是

保护公众免受与消费品有关的不合理伤害风险。

非安全类问题，以及涉及广告、不公平竞争、欺诈

等情形的，均不在其管辖范围内。

此外，安全类问题必须是涉及与消费品的消费

和使用或享用直接关联或者由此导致的人身伤害

风险，非直接因果关联的情形不在其考虑范围之

内。例如：课本作为物质实体，属于消费品，任何课

本不得带有不合理尖角。但对课本的书面内容，例

如：书本中有关科学实验的说明，虽然可能会影响

儿童进行科学实验的方式，甚至可能促成由于不

安全地进行该实验而导致人身伤害，也不在其管

辖范围内。

3.2  未实际销售给消费者的产品

目的不是销售给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不在CPSC

管辖范围内，但不一定要求产品必须实际销售给消

费者才行，只要生产或分销此类产品的目的是供

消费者使用即可。

（1）石棉、水泥墙板之类的建筑用产品。尽管根

据惯例，这些产品不会销售给消费者，但其生产或分

销的目的是供消费者使用，因而也属于消费品。

（2）用于租赁的产品和出于促销或其他目的

而免费提供的产品。

（3）提 供给机构但最终 供消费者使 用的产

品。这类产品虽然没有直接售卖给消费者，但由消

费者为其利益而使用，因而属于消费品，受《消费

品安全法》管辖。例如：火灾报警装置和交通控制

装置。如果火灾报警装置不正常工作，就有可能发

生更多由火灾引起的伤害。交通控制装置不正常

工作，就会指引汽车或行人进入十字路口的对面交

通中，从而导致伤害。此类产品的销售针对政府部

门，但火灾报警装置和交通控制装置也可由消费

者为其利益而使用，均为消费品。

3.3  定制产品

如果定制产品仅属于为个别消费者的唯一组

装，即组装过程非批量组装，是按个别程序进行且

独一无二，并且所利用的部件也不是大量利用库

存零部件，此类产品也不在CPSC监管范围内。

3.4  与其他机构管辖权交叉的产品

有些产品完全不在CPSC管辖范围内；有些产

品则同时受CPSC和其他联邦机构共同管辖；有

些产品在某些情形下在CPSC管辖范围内，在另

外情形下则归属其他机构管辖。经常发生产品管

辖权交 叉的机构主要包括美国食品药品管理 局

（FDA）、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以

及美国职业健康安全管理局（OSHA）。

（1）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有些产品虽然根据

《消费品安全法》的定义属于“消费品”，但如果

此类产品根据《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属于

该法管辖范围内，则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拥有管

辖权。

1）电视机、微波炉等产品：涉及电子产品辐射

危害的，归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管辖；涉及其他危

害的，归CPSC管辖。

2）眼镜和太阳镜：按照《联邦食品、药品和化

妆品法》规定，此类产品属于医疗器械，不在CPSC

管辖范围内；但供儿童使用的眼镜和太阳镜除了

受《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管辖，同时还要

受《联邦危险物质法》和《消费品安全法》共同管

辖，因而CPSC也有管辖权。

3）喷雾式除臭剂：除臭剂本身作为化妆品归

属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管辖，但除臭剂容器是消费

品，属于《消费品安全法》管辖范畴。对此类产品，

制造商需采取预防措施避免容器被刺破或因过热

融化，确保其可存放在家中并安全使用。

4）软饮料：饮料本身归属美国食品药品管理

局管辖，但销售给消费者的软饮料采用的容器属于

消费品。

5）家庭健身器材：如举重器材、哑铃、吊带、

拳击手套、双杠、运动自行车、跑步机、划船机等

用于医疗目的时，例如用于重塑肌肉或恢复关节运

动或肥胖症的辅助治疗等，属于美国食品药品管

理局管辖范围内的医疗器械。CPSC是否对这些产

品拥有管辖权，将根据这些健身器材是否用于医

疗用途而定，一般根据标签、广告及其他特征确定

产品预期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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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一般而言，仅

用于车辆之中，而并不面向消费者销售或者不会由

消费者用于家庭、学校、休闲场所或其他场合之中

的物品，由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单独管辖。

如果某种物品（设备）可能会用于车辆上，也

可能用于家庭中，则既属于《国家公路交通和车辆

安全法》第102（4）款中所定义的“机动车设备”，

也属于《消费品安全法》第3（a）（1）款中定义的

“消费品”，CPSC和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将

同时具有管辖权。这种情形下，两个机构将协调它

们之间的活动，同时产品的制造商、分销商或零售

商也会受CPSC以及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执

行的法律及颁布的法规制约。

此外，某些以适当形式包装的有害物质，虽然

仅用于车辆上，但若可在零售店买到，供非专业使

用，且可带入房屋、公寓或其他消费者居住的地方

或周围，或任何相关建筑、棚内或周围，包括但不

限于：车库、汽车棚、谷仓或仓库等，则必须符合

《联邦危险物质法》和《防毒包装法》中关于警示

标签或儿童防护包装的相关规定，如抛光剂、清

洁剂、防冻剂、汽车用电池等物品。以汽车用电池

（非工业电池）为例，如果此类电池直接面向消费

者，供其以合理的可预见的方式购买、存储并可能

在家中或其周围使用，则包含硫酸的电池应符合

《联邦危险物质法》的标识要求和《防毒包装法》

的包装要求，即在电池和电池盒上贴付警示标签，

硫酸或电解质应按照《防毒包装法》的要求，采用

儿童防护包装。

（3）美国职业健康安全管理局。根据《消费品

安全法》第31节的规定，如果任何与消费品有关的

致伤隐患能根据《职业安全与健康法》采取行动，

并将危害“消除或减小至允许范围内”，则CPSC无

权管辖这种致伤隐患，这主要涉及工商业用产品

及农场用设备。根据《职业安全与健康法》，雇主

必须提供安全和健康的工作场所，满足该法下的

法规及标准。

3.5  工业、商业及农场产品

真正的“工业产品”，即通常不是为销售给消

费者或供消费者使用而生产或分销的产品，不属

于CPSC管辖范围。但实际中情况往往很复杂，很

多原来的“工业产品”但进入消费领域，此时最容

易发生产品是否属于消费品的疑问，这也是总法律

顾问办公室作出解释和界定最多的一种情形。

3.5.1 基本原则

（1）市场营销情况

1）不是按惯例生产或分销以销售给消费者或

供消费者使用，消费者只是偶尔使用的工业产品不

足以将产品纳入CPSC管辖范围之中。

2）若某产品系列中的大量产品直接向消费者

出售，将表明整个产品系列是按惯例生产或分销

以供消费者购买或使用，属于消费品。

3）如果生产的产品主要供商业机构使用，但部

分产品直接销售给消费者以供其在住宅内使用，则

整个产品系列可能成为消费品。例如：制造商销售

90%的桌子供企业使用，10%直接销往消费者手中，

则CPSC会极有可能认为对该产品拥有管辖权。

（2）产品真正用途

考虑产品真正用途时，主要是涉及产品是否仅

作为业务范围而使用。

1）对于主要或专门卖给工业或机构用户的产

品，只要生产或分销的目的是供消费者使用，它们

就包含在消费品定义内。例如：复印机，此类产品

广泛用于办公室和工业，但也通常被消费者广泛用

于复印个人信函、求职简历等，属于消费品。再如：

商业酒吧设备，如果销售给消费者或供永久或临

时家庭或住所、学校、娱乐或其他方面使用，将被

视为消费品；如果销售给工业机构仅为业务或专供

员工在工作范围之内使用，则不被视为消费品。

2）某些家庭用途产品虽然被标记为“仅用于

商业和机构使用”，但也不会将其从消费品范围内

排除出去。

3）工业产品被挪作私人用途时，不作为消费

品。16 CFR 1500《危险物质和物品：管理和执行

法规》第1500.3（c）（10）（i）款中明确规定：“危

险物品的设计、包装须满足特定要求，专供家庭使

用……并不包括可能被服务人员带入家里的工业

用物品……标记为工业用途或仅做工业用途销售

的产品并不因为存在被工人挪作私人用途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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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被列入《联邦危险物质法》管辖范围。”

3.5.2 具体的判断方法

CPSC没有特定的标准来判断消费者偶尔使用

还是频繁使用，对此作出判断的最佳数据来源是

产品使用和分销对象的实际数据，这足以清楚地

表明该产品是否经常出售给消费者或由消费者使

用。但这样的数据很难获取。一般情况下，产品的

制造商对于确定产品的分销和使用模式负有初始

责任，并有责任采取相应的行动。CPSC一般以企

业提供的资料为依据，并基于一系列特定事实作

出判断。如果此后获得的数据表明与之前的有所

不同，则CPSC之前确定的结果可能发生变更。

通常情况下，CPSC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判断。

（1）分销渠道。包括有哪些类型的分销商以

及他们供应给哪种类型或链条上的销售商，销售

商是否可能将产品出售给消费者。

一些制造商提供的资料表明，他们可以控制其

产品的分销，使其销售的所有产品都用于商业或

政府用途，而非通过以消费者为导向的途径进行

销售。例如：企业具有专门的分销渠道，该分销体

系完全依赖于一些直接向大型商业买家或自营商

销售的独立代销商，产品均不通过大型专卖店或

折扣店进行营销；零售商店不可订购该商用设备，

消费者也不可通过零售商店购买到这些产品；为

保证其产品不作为消费品进行销售，企业了制定针

对销售商的政策规定，明确要求其不能将产品出售

给消费者，若发现任何销售商违反该政策，企业将

终止其经销资格；在其生产的产品上张贴标签，说

明此类产品不适用于消费类用途，包括不符合适

用于消费类产品的强制性安全标准。这种情况下，

该产品使用和分销模式与消费品完全不同。

（2）消费者使用率。有多少产品出售给分销

商，以及是否用于商业用途。

综 合 全 部 信息 后，发 现消费 者 使 用率 极低

（如：大概只有5%出售给消费者），或者产品具有

不适合消费类用途的特征，如：产品型号、价格、重

量、功率等高于普通的消费类产品，消费者不太可

能大批购入等。

（3）广告群体。企业及其分销商或销售商是否

以消费者可见的方式对其经营的产品进行促销。

例如将商业用户作为目标广告群体，且在出版

物和宣传册上发布有别于消费品的商用产品广告；

所有广告都发布在贸易领域的刊物中，未通过以消

费者为目标群体的出版物进行宣传或分销。或者制

造商对产品进行了标记，指出它们仅适用于商业用

途，且不适用消费用产品的强制性安全标准。

4   结 论

（1）美国国会意在将广泛的一般性产品安全

监管权力集中在一个联邦机构中， CPSC监管产品

范围非常广泛，其管辖权延伸至任何销售给消费者

或者供其在家庭、住所、学校、娱乐场所或其他场

合中使用、消费或享用而进行生产或分销的物品，

但并不是所有消费品均在其管辖范围内。CPSC管

辖产品范围根据法律的授权而定，法律对产品管辖

范围的明确规定是该机构开展监管工作的前提。

（2）由于管辖范围太广泛，实践中经常会发生

管辖权交叉以及“跨界”产品问题，特别是很多最

初生产或销售仅用于工业目的的产品时常被消费

者使用。CPSC判断“工业产品”是否属于消费品以

及是否可对其行使管辖权，主要取决于该产品的

市场营销情况及其真正用途。

（3）即使在产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相对比较

完善的情况下，仍然在实践中面临是否属于管辖范

围内产品的困惑而需要作出界定。CPSC采取一案

一议的方式，通过发布咨询意见给予一般性原则

指导，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弥补法律过于原则和刚性

带来的不足，解决实际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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